
道路运输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暂停、终止经营和经营者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设立分支机构等备案
——道路客运经营者名称、注册地址及客运站经营者名称变更备案操作规范
一、项目名称、性质
（一）名称：道路客运经营者名称、注册地址及客运站经营者名称变更备案

1．市际、省际道路客运经营者名称、注册地址变更备案

  2．县际道路客运经营者名称、注册地址变更备案

  3．县内道路客运经营者名称、注册地址变更备案

  4．客运站经营者名称变更备案

（二）性质：便民政务

二、设定依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十一届第48号）第五条 从事客运经营、货运经营、道路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市场准入条件，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并按照经营许可核定的范围、方式、种类、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第六条“变更经营主体、客运班线、经营场所等许可事项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办理有关变更手续。变更名称、注册地址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许可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2年第8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客运经营者、客运站经营者需要变更许可事项或者终止经营的，应当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按本章有关规定办理。”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件》（2012年修正本）第七条“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条和《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客运经营者、客运站经营者需要变更许可事项或者终止经营的，应当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按本章有关规定办理。”

省际市际班车、包车客运经营者名称，注册地址变更备案由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局办理；县际道路客运经营者名称、注册地址备案由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县内道路客运经营者名称、注册地址及客运站经营者名称变更备案由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地级市所辖城区不设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此项审批由地级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
四、备案条件
无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从道路客运及客运站的经营者名称、注册地址变更。

六、申请材料
根据《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第五章第七条第一点的要求，需提供下列材料：

（一）《道路客运经营者名称、注册地址变更备案表》；

（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及复印件或工商部门出具的变更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及副本；

（四）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委托书，委托书应当明确被委托人的单位、姓名及委托办理事项。

《道路客运经营者名称、注册地址变更备案表》一式三份，其余一式一份，《营业执照》或工商部门出具的变更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和身份证明原件仅供现场查验。

七、办结时限
1．法定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2．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一）收取《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工本费，10元/套，收费依据“桂价费〔2005〕31号”；

（二）收费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406号公布，2012年11月9日国务院令第628号修正，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第八十一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发放经营许可证件和车辆营运证，可以收取工本费。工本费的具体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交通主管部门核定。”

十、咨询、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和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95803 ；投诉电话：0771-5595584。

市、县的咨询和投诉电话由各市、县自行公布。

附件  1、办理流程图

2、申请书示范文本

附件1   道路客运经营者名称、注册地址及客运站经营                 者名称变更备案操作规范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当场办结，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附件2
                                                  编号
道路客运经营者名称、注册地址变更备案表
	备案经营者名（章）
	广西XXX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经营者原名称
	广西XXX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原地址
	南宁市XXX路XXX号   

	原经营许可证号
	530000XXX

	原营业执照号
	10000XX

	新地址
	地址未变

	新经营许可证号
	

	新营业执照号
	10001XX

	备案日期
	2008年12月18日

	经营者经办人
	XXX

	联系电话
	0771—2355XXX

	接收备案机构经办人签字及日期
	


说明：本表一式三份，申请人及相关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各一份。  

                申请人提出申请





                 窗口工作人员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窗口首席代表审核，同意该申请事项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律形式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





不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管理局职权范围








窗口工作人员制作决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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